
案件名

稱： 
「新竹科學園區(寶山用地)第 2 期擴建計畫」環境影響說明書 

公開會議

依據： 
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7 條第 3 項   

公開說明

會時間： 
中華民國 111 年 5 月 9 日 上午 10:00 至 上午 12:00 

公開說明

會地點： 
寶山鄉公所五樓會議室(新竹縣寶山鄉雙溪村四鄰雙園路二段 325 號) 

公開說明

會方式： 
依環境影響評估公開說明會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

開發場

所： 

基地鄰近新竹科學園區及寶山擴建一期基地，位處國道一號(中山高速公路)兩

側，面積合計 89.84 公頃 

開發行為

內容摘

要： 

科技部新竹科學園區⾃民國 69 年設立迄今，為全球半導體製造業最密集的地⽅

之一，已有完整積體電路產業基礎技術與產業鏈，積體電路產業為持續發展，先

進製程以竹科廠房進⾏製程研發與先期量產後再導入中、南科廠房進⾏量產，然

新竹科學園區⾃99 年下半季起，⼟地出租率已飽和，現已無符合條件⽤地可供

廠商新建廠房，除⽬前刻正辦理之「新竹園區(寶山⽤地)擴建計畫」將供作 3 奈

米暨以下研發及試量產外，本次擴建(第 2 期)即配合廠商提出 110 年底於其周邊

再設置 4 座 2 奈米量產廠之⽤地需求⽽須辦理本「新竹園區(寶山⽤地)第 2 期擴

建計畫」。 

邀請之機

關、團體

或人員： 

科技部、新竹縣政府、⾏政院環境保護署、新竹縣政府環境保護局、經濟部、國

家發展委員會、⾏政院農業委員會、⾏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、⾏政院農業委員

會水⼟保持局、⾏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、⾏政院農業委員會農

田水利署、內政部、內政部營建署、衛生福利部、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、經濟

部水利署、經濟部國營事業委員會、經濟部能源局、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、交

通部高速公路局、交通部運輸研究所、文化部文化資產局、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

司、台灣⾃來水股份有限公司、新竹縣政府農業處、新竹縣寶山鄉公所、新竹縣

竹東鎮公所、新竹縣峨眉鄉公所、新竹縣北埔鄉公所、新竹市香山區公所、新竹

市東區區公所、苗栗縣頭份市公所、新竹縣議會、新竹縣寶山鄉鄉民代表會、新

竹縣寶山鄉大崎村村長辦公室、新竹縣寶山鄉寶山村村長辦公室、新竹縣寶山鄉

山湖村村長辦公室、新竹縣寶山鄉油田村村長辦公室、新竹縣寶山鄉三峰村村長

辦公室、新竹縣寶山鄉新城村村長辦公室、新竹縣寶山鄉寶斗村村長辦公室、新

竹縣寶山鄉深井村村長辦公室、新竹縣寶山鄉雙新村村長辦公室、新竹縣寶山鄉

雙溪村村長辦公室 

開發單

位： 
科技部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 



開發單位

聯絡人姓

名： 

賴昆鉦 

聯絡人電

話： 
(03)5773311#2333 

 


